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一
114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臺中市初賽參賽者名冊 (首頁) 
	學校全銜
	

	校　　長
	
	指導老師
	

	比賽類別
	□臺灣台語系類及馬祖語 
□臺灣客語系類
□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語系類
□東南亞語系類
	比賽組別
	□國小組   □國中組
□高中職組 

	指 定 曲
	
	作曲/詞/編曲人
	
	時間
	

	自選曲1
	
	作曲/詞/編曲人
	
	時間
	

	自選曲2
	
	作曲/詞/編曲人
	
	時間
	

	比賽場次
	114年11月  日第   場次
	出場編號
	

	參賽人數
	1.正式參賽學生
	位
	候補人數
	共      位

（候補人員請於參賽者名冊備註欄註明－候補）

	
	2.不限身分之指揮
	位
	
	

	
	3.不限身分之伴奏/翻譜
	位
	
	

	
	以上合計人數共　　位
（10至65人）
	
	

	領隊姓名
	
	手機號碼
	

	
	
	學校電話
	



參賽學生在學證明（免備文）
茲證明本校參加「114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臺中市初賽」
          冊列參賽同學（如後所列）皆為具本校學籍學生。
冊列參賽不限身分之指揮、伴奏及翻譜人員（如後所列）皆與本實施要點規定相符
 特此證明
(請蓋學校印信或處室戳章)




中  華  民  國    114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
第1頁共   頁

114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臺中市初賽         語系         組
參賽者名冊
	1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	2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
	
	樂器/聲部
	
	
	
	樂器/聲部
	
	

	
	年    級
	
	
	
	年    級
	
	

	
	學    號
	
	
	
	學    號
	
	

	
	備    註
	
	
	
	備    註
	
	

	3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	4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
	
	樂器/聲部
	
	
	
	樂器/聲部
	
	

	
	年    級
	
	
	
	年    級
	
	

	
	學    號
	
	
	
	學    號
	
	

	
	備    註
	
	
	
	備    註
	
	

	5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	6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
	
	樂器/聲部
	
	
	
	樂器/聲部
	
	

	
	年    級
	
	
	
	年    級
	
	

	
	學    號
	
	
	
	學    號
	
	

	
	備    註
	
	
	
	備    註
	
	

	7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	8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
	
	樂器/聲部
	
	
	
	樂器/聲部
	
	

	
	年    級
	
	
	
	年    級
	
	

	
	學    號
	
	
	
	學    號
	
	

	
	備    註
	
	
	
	備    註
	
	

	9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	10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
	
	樂器/聲部
	
	
	
	樂器/聲部
	
	

	
	年    級
	
	
	
	年    級
	
	

	
	學    號
	
	
	
	學    號
	
	

	
	備    註
	
	
	
	備    註
	
	

	11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	12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
	
	樂器/聲部
	
	
	
	樂器/聲部
	
	

	
	年    級
	
	
	
	年    級
	
	

	
	學    號
	
	
	
	學    號
	
	

	
	備    註
	
	
	
	備    註
	
	

	13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	14
	姓    名
	
	照    片
(以6個月內為原則)

	
	樂器/聲部
	
	
	
	樂器/聲部
	
	

	
	年    級
	
	
	
	年    級
	
	

	
	學    號
	
	
	
	學    號
	
	

	
	備    註
	
	
	
	備    註
	
	


※團體項目報名時僅需填報預訂參賽學生人數，但應於比賽當日報到時提交「參賽者名冊」（規定格式如附件）一份，未提交者，應至遲於演出前補交，否則視為未完成報到手續。參賽者名冊內容需補正者，應於比賽當天成績公布前完成補正（為顧及時效，可以傳真代替原件），未能補正者，一律不再受理，並取消其參賽資格，不發給獎牌及獎狀，提送參賽者名冊時得同時增減人數，提送後不得再增加人數。


附件二
114學年度全國師生鄉土歌謠比賽臺中市初賽彩排申請表
	學校全銜
	

	參加語系
	□臺灣台語系類及馬祖語
□臺灣客語系類
□臺灣原住民族語言語系類
□東南亞語系類
	比賽組別
	· 國小組 　　□國中組
· 高中職組　 □教師組

	演出方式
	· 以傳統合唱方式，參賽團隊站立於合唱臺上演唱。
· 運用表演方式，增加舞蹈、戲劇元素。
· 其他，請說明：

	預約彩排
時間
	本校要預約彩排時間如下：
（請於方框中填寫數字1、2、3、4……，至少填寫4個時段順序，以利安排）
    
　　彩排日期：11/13（星期四）
□09:00-09:30  □09:30-10:00  □10:00-10:30
□10:30-11:00  □11:00-11:30
□13:30-14:00  □14:00-14:30  □14:30-15:00
□15:00-15:30
    彩排日期：11/14（星期五）
□09:00-09:30  □09:30-10:00  □10:00-10:30
□10:30-11:00  □11:00-11:30
     （11/14下午不開放）



申請人：　    　　　　　聯絡電話：(辦公室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）

備註：彩排時間請各參賽隊伍填妥後，於10月31日(五)下午4時前email至大新國小信箱（dses740@dses.tc.edu.tw），彩排時間排定後於11月4日(二)下午4時前於本巿師生鄉土歌謠比賽專網公告。

8

